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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查核表
涉及第3項第1-6款者

坡審條件及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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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山坡地

基地面積>3000㎡

基地面積<3000㎡

4、5級坡基地內通路
6級坡公共設施管溝

或

且

二類坡審

一類坡審

8位委員

3位委員

二類坡審

一類坡審

掛號

現場會勘
審查會議(1)

審查會議(1)

委員簽認
(環評完成)

(水保完成)

核定

6萬審查費

2萬審查費

修正後再審
審查會議(2)

(如有必要)

修正後通過

或2次審查
未通過駁回

2次審查未通過駁回須再次重新掛號繳費

修正後通過



坡審法令研修1/3

• 訂定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小組設置要點。

• 依據內政部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訂定。

• 審查案件分類(第一類、第二類)。

• 審查組織法制化、審查成員人數、委員專業背景。

• 明訂審查項目、會議主席、出席人數、決議人數、決議方式。

• 明訂組織運作經費。

5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精進強化



坡審法令研修2/3

• 訂定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案件收費標準。

• 落實使用者付費精神。

• 避免為了建照展延復審期限，刻意拖延審查時程。

• 一類坡審2萬；二類坡審6萬。僅專章審查減半收費。

• 本府所屬機關團體免收費。

• 未來持續精進行政程序提供完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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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強化



坡審法令研修3/3

• 訂定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 彙整本市山坡地單行法令與相關執行方式規定。

• 依法制局建議將坡審審查法令法制化。

• 舊法於審查要點發布實施後併同廢止。

• 為確立坡度分析執行方式，於審查要點發布前辦理委託研究

「新北市山坡地建築基地坡度分析坵塊圖面積比委託研究計畫」。

7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精進強化



本市山坡地相關法令
• [新]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109 年 11 月 20 日 公發布)

• [新]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小組設置要點 (108 年 07 月 10 日 公發布)

• [新]新北市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案件收費標準 (108 年 12 月 11 日 公發布)

• [廢]新北市政府山坡地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提送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委員會審查規定
修正日期 101/12/10 

• [廢]新北市山坡地建築基地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認定原則
修正日期 100/06/28

• [廢]新北市山坡地申請建築許可設置擋土設施處理維護距離審查基準
修正日期 100/06/28 

• [廢]新北市政府山坡地地形建造執照基地地面認定及擋土設施設置審查規定
修正日期 10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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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9

[1] .審查2次駁回
[2] .水保設施可坐落於4.5級坡
[3] .農舍及農業設施免辦理第1類審查

(基地大於3000平方公尺仍須辦理
第2類審查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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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5—
市有學校風雨操場坡審簡化
施作無壁體之風雨操場構造
物，惟須由建築師或專業技
師簽證，若位處地質敏感區
，仍應送相關單位審查。

基地大於3000平方公尺，
由建築師及技師簽證未涉及
整地行為，另檢討如涉及查
核表1-6項則辦理第一類坡
審或檢討免坡審。

基地小於3000平方公尺，
由建築師及技師簽證未涉及
整地行為，另檢討如涉及查
核表1-6項則辦理第一類坡
審或檢討免坡審。



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既有合法獨戶住宅增建
1.層棟戶數及建築物高度未變更、未
設置地下樓層

2.增建後規模低於免一類坡審農舍
3.非位於山崩地滑、順向坡等地質敏
感區，免第一類坡審

依技規#55-2增設昇降設備雜項執照
1.符合內政部會議紀錄未更動原有擋土
設施或新增擋土牆

2.經結構技師檢討結構安全與整體穩定
符合規定

3.非位於山崩地滑、順向坡等地質敏感區
，免第一類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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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坡審法令精進研修

貳、坡審案件審查情形

參、坡審審查規定說明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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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坡審案件統計

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含
地
質
敏
感
審
查

含
地
質
敏
感
審
查

含
地
質
敏
感
審
查

含
地
質
敏
感
審
查

歷年平均：69.5件/年
109年後平均：55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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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坡審案件統計

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歷年平均：63.5件/年
109年後平均：42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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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審案件彙總統計
歷年平均：133件/年
109年後平均：97件/年



壹、坡審法令精進研修

貳、坡審案件審查情形

參、坡審審查規定說明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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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法定山坡地範圍且涉及
「山坡地雜或雜併建照申請案簽證查核表」者

(2)涉及專章提案放寬審查項目：
(一)免留設1.5公尺人行步道
(二)免退縮設置擋土牆維護距離
(三)地下室車道開口寬度放寬
(四)4.5級坡設置基地內通路及6級坡設置公共設施管溝放寬(二類)
(五)其他依法得提審項目免設置自動監測設備

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案件提送坡審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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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建築師或專業技師逐項核實檢討。
綜合意見請敘明提審項目內容並共同簽證。
涉專章提案項目務必勾選提案審查同意。
農舍或農業設施，依108.05.29新北工建字第1080989653號函
免第一類審查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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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注意事項：
1.案件類別、審查類別、基本資料填全。
2.請依序排列整理裝訂坡審報告書。
3.查核項目與頁碼請逐項註記清楚。
4.綜合意見請確認報告書內容後共同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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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提案單案件內容請填全。
2.辦理流程請條列式敘明。



 注意事項：
A. 坡度百分比應依

現況平均坡度分
析結果填寫。

B. 基地內外不分新
設及既有擋土牆
均應檢討建築技
術規則第264、
265條退縮距離。
(103年12月24日
營署建管字第
1032923389號函)

C. 建築物高度檢討
請留意新北市山
坡地非都市土地
容積率調降規定。

21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專章逐條逐項核實
簽證檢討。
表格末欄綜合意見簽證欄位：「安全無
虞、適合建築。」請建築師簽證敘明。



原始坡度分析（合法地形）

底圖依據：
1.合法雜照整地許可並依法取得
雜使之核定坡度分析視為合法地
形。
(103.10.2北工建字第1031810258號函)

2.無農業局違反水保紀錄：可引
用88年版像片基本圖。

3.有農業局違反水保紀錄：引用
實施建築管理前之第一版像片基
本圖。
(104.3.9新北府工建字第1040363847號公告)

4.像片基本圖等高線為5公尺1條。

5.於圖說標示底圖出處、圖幅版
本日期。

現況坡度分析

底圖依據：現況實測地形圖
1.比例尺1/1200以上
(99.11.22台內營字第0990808845號令修正加強山坡
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

2.等高線1公尺1條
(100.2.9台內地字第1000025069號函修定之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定)

3.等高線為實測地形不可採用平
均內插方式計算
(94.9.21內授營建管字第0940009621號函釋)

4.於圖說標示測量單位、測量日
期。

5.應另由測量技師簽證現況實測
地形圖底圖。

套疊（採較嚴格）

現況與原始坵塊分析圖，擷取
二者坡級套疊後取嚴值，再分
色套繪建築物及水保設施。

坡度分析套疊圖的檢核重點：
1.建築物只能配置在三級坡(<30%)

以下。

2.四級坡五級坡(30%-55%)得作為
法空或開放空間，或經審查核准之
水保設施，不得配置建築物。
（基地內通路可提專章放寬）

3.六級坡以上(>55%)不得計入法空，
不得開發建築、整地改變地貌。
（公共設施管溝可提專章放寬）

坡度分析圖注意事項



坡度與坵塊之標示及檢討方式

地形檢討應依施工編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簽證檢討坵塊分析，採10公尺坵塊邊長計算平均
坡度，以同一方向、大小、角度分析檢討原始地形與現況地形之坵塊，並將原始地形與現況
地形分析後之坵塊圖以坡級疊圖，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並套繪建築物、水土保持
設施及道路（通路）。

地形檢討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專章簽證檢討坵塊分析，採同一方向、大小、形式並平
行道路（坵塊不得超出道路對側）套疊現況地形與原始地形(未限制要坵塊範圍與道路及基
地境界線重疊)，排除不可開發建築之坵塊範圍。(104.3.9新北府工建字第1040363847號函)

坵塊圖每邊長不大於25公尺。(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261條)

本局歷史航照圖資申購資訊（申購88年含以前地形圖）

坵塊圖檢討方式（適用舊法案件-109.11.20前建照掛號或都更報核案件）

坵塊圖檢討方式（適用新法案件） ＃法令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可於線上下載申請書表填寫
或綜合行政櫃台臨櫃填寫辦理。

坡度與坵塊標示方式

10m

1
0

m

https://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1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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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圖比例一致底圖為像片基本圖

標示底圖來源

建築師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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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為現況實測地形圖 3張圖比例一致

標示底圖來源

建築師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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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圖比例一致

建築師技師簽證

原始坡級、現況坡級套疊圖
分色套繪建築物、水保設施
檢核符合技規第262條可開發

1.申請基地應依技術規則「一宗土地」檢討坡度分析。
2.如等高線密集不易判讀坵塊交點數，請將等高線及
地界線分色強調。

3.坵塊可依不同坡級分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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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留設1.5公尺人行步道專章審查

建築技術規則第263條 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退縮設置人行步道，其退縮距離不得小
於1.5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道路或基地內通路邊已設置人行步道者，可合併計算退縮
距離。
建築基地具特殊情形，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未能依前項規定退縮者，得減少其退縮
距離或免予退縮；其認定原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四、山坡地建築基地應符合人車分道之規劃。
山坡地建築基地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得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

（一）依都市計畫或其他法令規定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地區，已於建築基地設置達1.5公尺
之可供公眾通行寬度。

（二）建築基地與指定建築線之道路上、下邊坡高差達1.5公尺以上，且擋土牆已施築完成。
（三）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增建、修建，無涉及整地。
（四）建築基地內通路已符合人車分道功能。
（五）經本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小組審查核准。

(註：1~4款不用經過提審，由建築師簽證檢討符合規定即可免設置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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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退縮設置擋土牆維護距離專章審查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五、山坡地建築基地之擋土設施應定期維護，且與地界間應留設符合下列規定之維護距離。
但因基地條件特殊，經山坡地審查小組審查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擋土設施上邊坡坡頂至地界線最小維護距離為3公尺，但擋土牆高度小於3公尺者，
依其高度留設。

（二）擋土設施下邊坡坡趾至地界線最小維護距離為2公尺。

上邊坡擋土牆>3m

下邊坡擋土牆>2m

#2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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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外牆車道寬度開口專章審查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六、山坡地建築物之配置、整地高程及擋土設施設置應符合下列條件：
…
（五）地下室外牆車道開口寬度應以法定車道寬度規定設置，且每一設計基地地面及每一側應以

一處車道開口為原則。但以單向通行之車道者不在此限。
因基地條件特殊，經本府山坡地審查小組審查核准者，得不適用前項第3款至第5款之規定。
建築基地非屬法定山坡地，經整地後之擋土牆高度超過1.5公尺者，準用前點及前二項規定。

舊法圖例，僅供參考。
新法回歸法定車道寬度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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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坡度30%-55%設置基地內通路或
超過55%設置公共設施管溝專章審查
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

七、基於確保山坡地建築基地之通行、公共設施管溝使用及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經本府審查
核准，得有條件規劃設置下列項目：

（一）建築基地範圍之基地內通路、類似通路或經道路主管機關認定非屬道路附屬設施之跨越人行天
橋，應有適當邊坡穩定處理，其經山坡地審查小組審查核准者，得設置於平均坡度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五十五範圍內之坵塊。

（二）建築基地範圍之公共設施管溝（包含下水道、雨水、家庭污水、事業廢水、自來水、電信、電
力等），應有適當邊坡穩定處理，其經山坡地審查小組審查核准者，得設置於平均坡度超過百
分之五十五之坵塊。

（三）屬水土保持計畫所載之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設施，其水土保持計畫經本府農業局
審查核准者，得設置於平均坡度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五範圍內之坵塊。

免設置自動監測設備專章審查
八、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案件，應設置三年自動監測設備，及與本府山坡地社區智慧防災即時示警監

控平臺介接通訊協定，並於使用執照核准前提交基地構造及設施長期管理維護計畫。
但因開發規模條件特殊，經山坡地審查小組審查核准者，不在此限。



坡審公開說明會制度

•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第9點辦理。

• 山坡地建築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建造執照核准前完成舉辦公開說明會：

(一)建築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且涉及已公告之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或土石流潛勢區。

(二)建築基地屬於非經開發許可編訂為可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或已開發
建築密集地區，且申請戶數達2戶以上並符合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新建工程。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其必要。

• 公開說明會辦理執行方式另行訂定。

(參採公會建議訂開挖深度4倍範圍通知鄰房召開說明會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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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複壁擋土牆形式圖例

32

共構複壁擋土牆規劃目的：
1. 避免地下室外牆外露。
2. 覆土完成面用以定義GL位置。

規劃注意事項：
1. 直上方維護空間3M，得為屋簷、陽台、雨遮，

不得規劃居室，且投影應位於三級坡以下範圍。
2. 覆土寬度原60cm，新法150cm，採過梁不過版

，底部透水方式規劃。
3. 回填土頂部可綠化、設置排水溝。
4. 複壁擋土牆上方可設置輕量化扶手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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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公分覆土範圍內可設置滯洪沉砂池。
2.需搭配水平向透水管確保透水性。
3.直上方覆土深度至少60公分以上。
4.至少保留60公分覆土範圍確保整體透水性。
5.惟共構複壁擋土牆仍需坐落三級坡以下範圍內，不可因為
水保設施滯洪沉砂池可座落於四、五級坡範圍，而將共構
複壁設置於四、五級坡範圍。



常見坡審報告書圖缺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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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分析圖-----------------------------------------------------------------------

現況實測地形圖，請依內政部公告各科技師執業範圍規定，應由測量技師簽證。

現況坡度分析圖請以現況實測地形圖同比例底圖進行分析(建築線現況圖較簡略且高程資訊有限)。

請說明原始地形圖1米1條等高線之分析來源，並應提供分析圖說依據。

坡度分析請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第3點檢討。

坡度分析請檢附來源分析底圖標示出處與圖資年份版本。

請補充現況、原始地形坡度分析取嚴值之疊圖，並請分色套繪建築物、水保設施、道路。

三級坡以上配置建築物，請釐清修正。六級坡以上土地請於面積計畫表檢討扣除基地面積。

四、五級坡設置基地內通路、六級坡設置公共設施管溝，請說明必要性並提專章檢討。

坡度分析圖(原始地形、現況地形、現況與原始套疊)3張圖說請調整同比例並請前後頁編排。

坡度分析圖之坵塊請以平行道路原則、未超過道路中心線為原則。(新法已取消此規定不適用)



常見坡審報告書圖缺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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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圖說模糊、比例偏小，請以A3以上圖幅將圖說放大清楚呈現。

建築圖說勿以單棟繪製呈現，請交代建築物與外部基地環境及水保設施規劃情形。

請依建築線指示圖於平面圖標繪基地內現有通路(依現況保持通行)、溝渠(檢討退縮)、既有建

築物(依作業手冊檢討)、欲保留之既有擋土設施(標示高度、安全鑑定)等現況情形。

平面圖請套繪實測圖地形線並標示整地後基地內外各部高程，套繪4級坡以上坵塊，標示擋土

牆高度及內外高程、1.5公尺人行步道位置、地下層複壁車道開口寬度，補充基地排水情形(標

示排水方向)並請分色套繪水保設施圖說。

既有及新設擋土牆請標示高度，請依技規264、265條檢討擋土牆與建築物之退縮距離，並檢

討擋土牆與地界之維護距離。

請依土管檢討相關前、側院退縮規定。請標示鄰接道路寬度與開闢情形、基地範圍、地下室開

挖範圍，將建築線及地界線標示清楚，未重合部分請確認。



常見坡審報告書缺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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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有關整地原則請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建築審查要點第6點逐條檢討。

請檢討臨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之第一進擋土設施高度不得大於3公尺。

基地臨接二條以上道路，且道路高差六公尺以上，請檢討建築物應分棟配置。

請檢討整地後高程不得高於四周現況及道路之最高點。

請確認GL設定是否與現況地形相連接、於建築物內部請檢討空間區劃作為劃分原則、外部請檢

討設有實質地盤面、是否有地下室外牆外露情形。基地高差超過3公尺，基地地面請依技規第

一條認定檢討（請分色標示區分每3公尺不同段之GL位置）

地下室回填土之合理性及必要性請說明，非必要之開挖範圍請依作業手冊檢討開挖率及容積。

建築物外牆不得兼作上邊坡擋土牆，請檢討設置必要之水保擋土設施(擋土牆、排樁等)。

請確認緊鄰地界之地下層構造與新設擋土牆基腳有無超出地界範圍。

山坡地無障礙除依函釋條件檢討符合室外通路免設置，餘請依規定檢討設置。



常見坡審報告書缺失(4)

37

立面圖、剖面圖----------------------------------------------------------------

請延伸至地界外20M，交代基地內外高差，標示臨地界(建築線)距離。

請標示地界線、建築線、1.5m人行步道位置、剖面圖請標示原始地形線。

共構複壁擋土牆請依作業手冊檢討，並標示高度、複壁寬度、維護距離。

請檢附共構複壁擋土牆規劃剖面圖(局部規劃詳圖)(比例1/50以上)。

請補開挖整地全區縱橫剖面圖並請放大，請標繪地質情況以釐清基礎坐落位置。

GL之認定請釐清並修正，並請確認是否有地下室外牆外露情形、建築物外牆兼擋土牆情形。

既有及新設擋土牆請標示高度及內外高程情形，請依技規264、265條檢討擋土牆與建築物之

退縮距離，並檢討擋土牆與地界之維護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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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新北市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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